
 

 

論澳門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則 

──從第 274/2012 號案件說起 
 

李燕萍 

 

 

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保障公民權利是現代民主

法治國家的需求，是憲法學和行政法學的重要研究課

題。儘管平等原則、恣意禁止等可以規範自由裁量

權，但是比例原則對於規範行政自由裁量權具有無可

比擬的作用，因此也被視為行政法中的帝王條款。1 

比例原則源自德國，它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和憲法性

原則。在行政法領域，比例原則主要禁止行政主體不

擇手段，侵犯公民權利。從整體來看，比例原則主要

調整手段和目的關係，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關

係，要求目的和手段成比例。澳門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源自葡萄牙法律，因而，源於歐洲大陸法系的比例原

則也被引入澳門行政法之中。本文擬從一個案例出

發，探討澳門比例原則的內涵與功能，旨在促進行政

執法的規範化和合理化。 

 

 

一、基本案情 
 

2012 年 3 月 12 日，上訴人甲收到澳門治安警察

局公函通知不批准其居留的決定之後，於 4 月 17 日

向法院提出司法上訴。上訴理由之一：行政機關行使

自由裁量權時存在明顯錯誤及違反適度原則。法院審

理查明：甲在英國期間，2006 年 3 月 29 日由於觸犯

醉酒駕駛被科處罰款及禁止駕駛；2008 年 12 月 2 日

甲又因發生意外後不提供姓名及地址被科處罰款。澳

門治安警察局據此通知甲，由於證實其在英國存有刑

事記錄，故有關申請不獲批准。甲認為，其因兩項違

法行為均已被處以罰款，可推斷其罪過程度低、違法

行為所造成的後果屬輕微，並不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方面構成嚴重危險性。然而，行

政當局沒有考慮上訴人的具體情況，作出不批准拘留

許可的決定，損害其家庭團聚利益並損害夫妻共同生

活的權利。因此，被訴實體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存在

明顯錯誤，是過度及不適當的，應予以撤銷。法院審

理認為，行政當局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有在權力偏

差、明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的情況下才受司法監管/

審理。在本個案中，法院不認為被訴實體在行使有關

自由裁量權而作出不批准上述人居留許可的決定存

有權力偏差、明顯的錯誤或絕對不合理的情況。理由

在於：澳門是一個人多車多但面積細小的地區，為避

免交通意外頻生及保障本地居民的安全，立法者於

2007 年 10 月 1 日制定新的《道路交通法》，並將醉酒

駕駛定為刑事犯罪，觸犯者可被科處最高一年徒刑及

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因此，被訴實體在審批上訴人

居留申請時，特別考慮其曾觸犯的有關刑事犯罪，而

作出不批准決定是無可厚非的。在上訴人的個人利益

(家庭團聚)和公共利益(澳門道路公共安全)之間，被

訴實體以後者為優先考慮因素的做法並無任何可指

責之處。因而有關上訴理由並不成立。2 

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運用比例原則進行判決的

案件，如何理解比例原則構成本案勝負關鍵，也是理

解澳門行政法中比例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運用的

有效途徑。本文介紹了澳門行政法中比例原則的基本

內容，指出適當性、必要性和成比例性是衡量比例原

則的重要指標。在實踐中，比例原則既有助於指導執

法行為，又是司法機關判斷行政行為正當性的重要依

據。對於澳門行政法治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二、澳門行政法中比例原則的基本內容 
 

比例原則最早產生於德國，源於 19 世紀末期的

警察國家觀念。德國的行政法學鼻祖奧托‧梅耶在其

《德國行政法學》一書中最早明確的提出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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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政權追求公益應有凌越私益的優越性，但行政

權力對人民的侵權必須符合目的性，並採行最小侵害

之方法。”3 實踐中，1882 年，普魯士的最高法院就

判決，國家干預公民權利需要特別的許可，即行政行

為必須受制於司法審查，以保證警察行為不超過對實

現目標有所必要的力度。當時的《行政訴訟法》規定

了必要原則，行政機構只能採取對維護公共秩序必要

的措施。只有在保護公共秩序必要的條件下，個人自

由才能受到限制。二戰以後，比例原則獲得了憲法

化，聯邦憲法法院曾在案例中指出：干預對實現目的

必須合適並必要。他對有關個人不得施加過分負擔，

且因此相對其效果必須合理。4 由此，比例原則受到

越來越多國家憲法學和行政法學的借鑒和移植，已成

為公法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其作用在於規制公

共權力行使的手段和方法，引導國家機關審慎地行使

國家權力，協調好公益與私益之間的關係。從字面上

看，比例一詞，在數學中意味着一種關係模式，在美

學、哲學上有均衡、和諧、協調、相稱等含義。它指

的是事物與事物之間，事物的部分與整體，部分與部

分之間一種合理的量、度、大小、重要性等比例關係。

因而，在行政法中，比例原則的基本涵義可以定義

為：行政主體在職權範圍內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時，

應在全面衡量公益與私益的基礎上選擇對相對人侵

害最小的適當方式進行，不能超過必要限度，因而也

被稱為最小侵害原則、禁止過度原則、平衡原則等。 

《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第 2 款規定：“行

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

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

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這一條款可以視為比例原則

在澳門法律的立法表達，從這個條款中可以看出，澳

門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則至少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要

求：適當性要求、必要性要求和比例性要求。 

第一，適當性要求。是指行政主體的目的與手段

之間必須適當，如果採取的行政措施不能實現行政目

的或無助於達到行政目的，那麼就違反了適當性原

則，也就違反了比例原則。根據適當性要求，行政行

為的目的和手段都必須具有正當性，才滿足比例原

則。○1 目的適當性。比例原則關注目的和手段之間的

關係，若目的不當，則手段即使達成目的實現，也不

符合適當性要求。因為追求不適當的目的，產生的違

法後果、侵犯公民權利的後果十分嚴重。如何判斷行

政行為目的的正當性？現代社會，任何公權力的行使

均應以追求公共利益為目的。如果一個公權力行為不

以公共利益為目的，則該行為失去了正當性基礎。行

政機關無論做出何種行政行為，都不能以單位利益、

部門利益為目的。因此政府的公權力行為絕不能偏離

公共利益而以私益為目的，否則政府難以稱為民主法

治的政府。○2 手段的適當性。在目的正當的前提下，

手段能否達成目的，是適當性原則的核心內容。如果

手段對達成目的無效，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如果手

段對於達成目的部分有效，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呢？從

本案中可以看出，澳門法院採行了“最低標準”原

則，即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或全部不適當，就不違反比

例原則。從司法技術角度看，澳門法院嚴守立法、行

政、司法相對獨立的權力分立原則，不過分介入其他

機關的行為，維護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 

第二，必要性要求。是指行政機關或立法者有多

種方式達到同一目的時，在不違背或減弱所追求目的

效果的前提下，應盡可能地選擇損害最小的方法。例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

第 4 條規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應當以制

止違法犯罪行為，盡量減少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為原

則。”即為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法學中的“必要”

並非日常用語中的“不可缺少，非如此不行”的意

思，而是指在多個手段並存時，選擇不過分的，最佳

的手段。目的在於以人權保障為訴求，盡可能少地對

人權予以侵害。必要性包含着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即相同有效和最少侵害。相同有效是指符合適當性的

其他手段在達成目的上與行政機關和立法者採取的

手段有相同的適合性程度，其他手段在達成目的之效

果上若相較立法者與行政者的手段遜色時，即使其能

大幅度地減少侵害的程度，行政機關和立法者的手段

仍然合乎必要性原則。最少侵害是指達成目的的手

段，在干預人民權利時，必須對人民的權利僅予以最

小侵害；如何決定最少侵害的標準呢？以手段對基本

權利造成侵害程度判斷，手段愈接近基本權利保護範

圍的核心，侵害愈強；如果只是觸及基本權利保護的

外圍，則侵害較弱。本案中，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

上訴人甲的居留權和夫妻團聚的利益是否可以被識

別為基本權利進而獲得更為嚴格的司法保障。 

第三，比例性要求。是指一個公權力措施雖然有

必要，但該措施必須與所追求的目的具有適當比例關

係。比例性要求的意義在於，追求目的之手段造成副

作用過大，嚴重侵害基本權利時，可以放棄目的追

求。如何判斷手段與目的成比例？這是利益衡量問

題，即衡量目的與人民權利損失兩者有無成比例。從

司法技術的角度可以進一步地轉化為私益和公益的

衡量，也就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利益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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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的個案中衡量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關係通

常考慮三項因素： 其一為人的尊嚴不可侵害。因為

尊嚴在憲法秩序中具有最高的價值。其二為公益的重

要性程度。行為或規範對基本權利侵害越深，那麼該

規範或公權力行為維護的公共利益必須越重要。其三

為手段的適合性程度，亦即在何種程度與範圍內，手

段有助於目的的達成。 

綜上，比例原則是目的與手段，預期的公共利益

與損害的公民權利之間進行權衡，從中尋找最佳途徑

的一個可操作性的準則。適當性、必要性和比例性要

求互相聯繫，關係密切，共同組成比例原則。不過三

者的側重點是不同的。適當性是將手段放在公共利益

之下考慮，以目的為導向；必要性是將手段放在人權

下考慮，是防止手段對目的的過分；比例性要求以價

值追求為導向，來實現既保障人權，又達成公益之目

的。一般情況下，適當性是必要性的前提。某項措施

只有符合了適當性後，才能繼而進行必要性的考量。

比例性要求可以否定必要性和適當性所無法排除的

“不適當”、“不成比例”的手段。三者共同構成了

比例原則的不同層次，滿足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需

求。 

 

 

三、澳門行政法中比例原則的功能 
 

比例原則作為行政法上的帝王條款已經在德國

等一些國家得到了深入研究，有利於促進行政法治的

發展。澳門回歸以來，實行民主法治已經成為社會各

界普遍共識，其中對於政府自由裁量權的有效約束成

為澳門行政法治的重要內容。由於歷史原因，澳門政

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一直比較大，極大地方便了官員

的管治行動。例如，在居民住屋安全的建築法規當

中，官員自由裁量權過大，可隨意放寬或豁免街道準

綫圖，令超高屏風樓的興建無法得到應有的監管，危

及整個社區的空氣質素及對流。5 然而，現代法治要

求行政權的運作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人民的權利，行政

執法是依法實施行政法律規範，以達到維護公共利益

和服務社會的目的的行政行為，行政手段與目的之間

必須符合比例關係。充分發揮比例原則的效用，有助

於提高澳門行政執法的效率與質量。具體包括： 

第一，比例原則有利於行政執法中更好的保障公

民權益。行政權力的行使有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容易為

了公共利益而忽略公民的權益。比例原則強調目的與

手段的關係，從而為實現行政目的與保障人權之間的

均衡提供方法，最終實現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

平衡。尤其是涉及到基本權利時，比例原則更是能夠

發揮保障的功效，因為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要求，就

是針對追求公共利益的手段，要求其盡可能少地侵害

公民權利；當達成目的的手段對公民權利造成過分侵

害時，根據比例原則甚至可以放棄對目的的追求。現

代法治以人民權利為本位，人民謀求生存、自由以及

幸福的權利應當得到國家最大限度的尊重，這是權利

的基本性質。這種性質對於行政權的運作具有內在的

支配作用，這種支配作用就體現為行政手段與目的之

間的均衡比例關係。正如古希臘先哲所言，“公正，

就是合比例；不公正，就是破壞比例。”行政手段與

目的之間的均衡比例實際上就是公平正義觀念的量

化體現。因此，比例原則是約束行政權力，維護公民

權利，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方法與手段。 

第二，比例原則可以控制自由裁量權的濫用。行

政自由裁量權，是行政機關的一項至關重要的權力，

它普遍存在於行政執法的整個過程和各個環節中，也

是行政機關面對複雜多變的具體情況的需要。立法機

關授予行政機關裁量權是允許行政機關對行政事務

進行個別的考慮和對待，使得立法上的普遍公正能通

過行政轉化為個別的現實的公正。因而授予行政裁量

權從其目的來說，是為了提高行政質量，以便更好地

服務於民。但行政權具有天生的擴張性，自由裁量權

也極易被濫用，這就需要對自由裁量權進行控制。比

例原則對行政自由裁量權可以起到很好的制約作

用，更易發現某些行為是否濫用裁量權。一方面比例

原則能使行政機關從量的方面考量行政裁量權是否

被濫用。目前行政機關的濫用裁量權有很大一部分是

由於缺乏細緻的考量標準。比例原則在標準更為客觀

化的情況下，更易發現某些行為是否濫用裁量權。另

一方面，司法機關在利用比例原則審查行政行為時，

可促使行政機關更為關注行政行為的質量，在進行行

政裁量時更為認真。努力提高行政質量一直是澳門公

共行政發展的重要內容，而行政質量的評判包括行政

行為是否公平、公正、公開，以及政府自由裁量權受

制約的程度等。實踐表明，比例原則是促進行政質量

提高較為有效的手段，可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

用。 

第三，比例原則有利於社會經濟環境健康發展。

公平的社會經濟環境是法治的目標之一，也是每個人

的切身需要。社會經濟環境是否公平決定着人的生活

狀態的好壞。澳門回歸以來，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巨

大變化，從不成熟、不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迅速地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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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制職責日

益增強，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應當運用手中

的權力來對惡性競爭、壟斷等違背市場公平原則的行

為進行干預，對危害公民健康，公共安全的行為進行

打擊，對貧富差距等不公平的社會環境進行調節，依

照法律去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如果政府濫用權力，

就會異化為市場經濟的腐敗者、製造不公平的禍首，

因而需要更為精細的標準約束政府行為，使政府在管

理市場和維護社會公平能有所遵循，創造出真正公平

的社會經濟環境。比例原則從目的和手段、公共利益

和私人利益的關係的角度，不僅為解決問題提供準

則，而且也為其提供了方法。在比例原則的指導和實

際操作中，政府對市場的管理、對社會的管理包括行

政計劃的制定是有利於各方利益的。 

第四，比例原則有助於司法審查行政行為的法治

實踐。《澳門基本法》第 83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干涉。《澳

門行政訴訟法典》第 20 條規定，在司法上訴中僅審

理行為之合法性，目的在於撤銷司法上訴所針對的行

為，或宣告其無效或法律上不存在，另有規定者除

外。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司法上訴所針對的行為違

反適用之法律原則或法律規定，尤其出現下列情況

者，構成提起司法上訴之依據：……d)違反法律，包

括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有明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行使

自由裁量權；……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澳門法院依

法行使獨立審判權，對於行政違法行為，包括行政自

由裁量權的違法行使都具有司法管轄權限。在審判過

程中，比例原則是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的重要工具。

比例原則主要適用於行政自由裁量權領域，要求行政

機關在選擇執法的方式、方法和範圍、幅度時，必須

注意把握合理的分寸和尺度。如果行政機關無視比例

原則的要求，僅憑執法者的任意發揮，濫用職權現象

就必然會出現。如果司法審查中不應用比例原則，濫

用職權現象就難以得到糾正，這必然會反過來刺激濫

用職權現象的進一步泛濫，因此，為了遏制行政自由

裁量權的濫用，必須允許法院在司法審查當中應用比

例原則。不過，在實踐中，澳門法院謹守司法自律，

僅對有明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

為予以司法干預，本文所述案例即為一例。隨着時代

的發展，相信法官對比例原則內涵的詮釋會越來越深

入，有理由期待澳門法院發展出更多的豐富比例原則

內容的案例與審判實踐。 

 

 

四、結語 
 

綜上所述，比例原則緊緊抓住手段與目的這對關

係，強調手段與目的之間應當存有一定的比例關係，

不可以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而適當性、必要性與

均衡性分別從目的取向、法律後果、價值取向上規範

行政權力與其行使之間的內在關聯，三者各有側重而

又相互銜接，共同構成了比例原則有機統一的內容。

價值理念在於實現行政公正和保障人權，並始終將人

的尊嚴與利益作為比例原則關注對象。當然，比例原

則也不是盡善盡美的，也有它功能的局限性。但它為

實現行政法治，為實現公共利益的同時保護公民的權

益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在行政執法中，比例原則與

合法原則、合理原則、程序正當原則等合作，共同達

到實現公共秩序的目的，同時也維護好公民的權益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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